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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

投诉奖惩制度(试行）

为了进一步提高服务态度，增强服务意识，注重人文关怀，

加强医患沟通，不断优化我院管理，努力构建和谐医患关系，

特制定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投诉计分管理奖惩制度。

第一条 医院对投诉及潜在服务问题加强制度化管理并与

绩效、科室质控挂钩。

第二条 医德医风办公室接到本级投诉（患者来访、来电投

诉件），投诉内容经核实，确定为有效投诉的，扣医务人员行为

准则、行风服务分 1 分，扣分按件计算，可累计扣分。

医德医风办公室接到上级投诉（省卫健委、省 12345、省

12320 等上级部门转来投诉件），投诉内容经核实，确定为有效

投诉的，扣医务人员行为准则、行风服务分 2 分，扣分按件计

算，可累计扣分。



第三条 投诉件涉及多个科室的，根据事件分析按第二条扣

分规定分别扣分。

第四条 半年内同一人被认定为有效投诉 1 次的通报批评；

2 次的约谈批评；3 次及以上的，停止原有工作，到医德医风办

公室学习 1 个月，学习期间停发绩效奖金，学习结束经考核合

格后，方可返回原有岗位，对拒不执行的，报院纪委处理。

第五条 投诉案件中经调查确有医务人员涉及违反“九不准”

中任意一条的直接报送院纪检监察部门处理；涉嫌犯罪的，移

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或失职渎职的，严

肃追究领导责任。

第六条 科室不积极落实“首问负责制”和“首诉负责制”，

对患者在就医过程中产生的疑问、不满，医务人员存在漠视、

推脱、敷衍，不积极回应、不主动疏导处理，导致矛盾加剧，

出现投诉的，科室主要负责人到医德医风办公室办公室共同处

理投诉件。

第七条 日常巡查发现以下问题：

1.工作期间不按规范着装，不佩戴胸卡，胸卡遮挡，违者扣

医务人员行为准则、行风服务分 0.5 分/人，可累计计分。；

2.着工作服到院外或进入就餐区域，违者扣医务人员行为

准则、行风服务分 0.5 分/人，可累计计分。

3.发现工作人员在医患沟通中，存在生、冷、硬、斥、顶、

推等服务态度不好现象，将情况记录巡查本中，通知科室负责



人，并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。发现一次扣医务人员行为准则、

行风服务分 1 分/人，扣分可累计。

4.医务人员不遵守劳动纪律（擅离职守、脱岗、迟到、早

退），将情况记录巡查本中，通知科室负责人，并对当事人进行

批评教育。发现一次扣医务人员行为准则、行风服务分 5 分/人，

扣分可累计。

5.医务人员在工作时间、工作场所不顾大局与同事发生争

吵、殴打造成恶劣影响的，通知双方科室负责人，对当事人进

行批评教育，扣医务人员行为准则、行风服务分 5 分/人，扣分

可累计。

第八条 投诉计分每月统计，每月底对于各科已处理完成的

投诉情况进行扣分统计，和满意度得分一起形成“医务人员行

为准则、行风服务及满意度评价”分，该分总分为 100 分，在

质控体系中占比为 25%，医德医风办公室将按此比例进行换算，

最终得分的扣分将按 500 元/分进行扣罚，扣罚金额 60%由当事

人承担，40%由支部书记和/或科主任、护士长承担，如不能明

确个人责任主体的投诉件，扣罚金额则由科室承担，从次月科

室绩效中进行扣罚。

第九条 奖励

年终对全年零投诉的临床、医技科室（以大科室记入如：

临检中心应包含临检室、中心实验室、生化室等所有部门）、职

能处室的窗口部门，纳入年终绩效考核奖励。

第十条 补充条款



1.《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投诉奖惩制度》自 2020 年 11

月起试行两个月。

2.本制度解释权归医务处所有。

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务处

2020 年 12 月 1 日


